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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之 

法律意见书 

编号：GLG/SZ/A2083/FY/2021-135 号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接受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航新科技”）委托，担任航新科技的常年法律顾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就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对航新科技下发的创业板关注

函（2021）第 175 号《关于对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以下

简称“《关注函》”），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请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第八十三条说明表

决权委托双方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如是，请说明一致行动关系是否存在相

应期限，是否会触发要约收购义务。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一）表决权委托双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一致

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

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收购及股份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业务指引》（征求

意见稿）第三十一条内容为：“投资者之间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以表决权委托等

形式让渡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的，出让人与受让人为一致行动人。” 

根据卜范胜、黄欣、卜祥尧（以下合称“转让方”或“乙方” ）与广州恒

贸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恒贸”“受让方”或“甲方”，

系恒星资本指定的交易主体）、深圳前海恒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

星资本”或“丙方”）于 2021 年 4 月 2 日签署的《关于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控制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的约定，在先决条

件满足，公司控股股东卜范胜、黄欣、柳少娟、李凤瑞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的前提

下，交易双方应签署标的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转让方将标的股份的表决权及提

名和提案权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予广州恒贸，广州恒贸依据其独立意愿行使该等

委托股份项下的表决权。委托期限为转让方持有标的股份的全部期间，委托期限

内，未经广州恒贸书面同意，转让方不得单方面撤销该等标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及提名和提案权委托。 

根据前述约定，在标的股份尚未达到可转让条件之前，转让方将标的股份的

表决权委托给广州恒贸。尽管转让方与广州恒贸目前尚未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

但根据《转让协议》约定，在先决条件满足，卜范胜、黄欣、柳少娟、李凤瑞解

除一致行动协议的前提下，转让方与广州恒贸有义务按照《转让协议》约定之内

容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后，转让方将其持有的标的股份的

表决权委托给广州恒贸行使，实质上将扩大广州恒贸能够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

决权的比例，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第八十三条第一

款规定的构成一致行动的情形。同时，转让方与广州恒贸通过签署表决权委托协

议，让渡了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收购及股份权

益变动信息披露业务指引（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构成一致行动人的

情形。因此，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收购及股份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业务指引》（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

定，转让方与广州恒贸在表决权委托期间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二）一致行动关系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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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转让协议》的约定及转让双方的确认，表决权委托的期限为表决权委

托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转让方将对应的表决权委托部分股份转让与广州恒贸时止。

即表决权委托双方的一致行动关系的期限为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转让

方将标的股份全部转让予广州恒贸时止。 

（三）本次交易不会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系以卜范胜、黄欣、柳少娟、李凤瑞解除一致

行动协议为前提，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卜范胜持有公司 39,049,940 股股

份，黄欣持有公司 12,527,566 股股份，卜祥尧持有公司 1,752,239 股股份，卜范

胜的配偶孙丽香持有公司 7,053,445 股股份，即转让方三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孙丽

香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60,383,190 股股份，占公司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总股本 239,875,009 股的 25.17%，未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30%，未达到《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规定的需要进行要约收购的情形，不会触发

要约收购义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收购及股份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业务指引》（征求意见

稿）的相关规定，表决权委托双方在标的股份表决权委托期间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委托双方的一致行动关系的期限为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转让方

将标的股份全部转让予广州恒贸时止；因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转让方三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孙丽香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未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30%，未达

到《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规定的需要进行要约收购的情形，

不会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二、公告显示，将在标的股份达到可转让条件后，根据市场情况协商确定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以及转让方式，争取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标的股份

交割。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卜范胜、黄欣、柳少娟、李凤瑞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3,443,7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0.62%；如卜范胜、黄欣、柳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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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瑞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且本次交易全面实施，广州恒贸对公司的表决权比例

为 15.30%，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请结合股权结构、持股比例差异、经营管理

决策权安排、委托表决协议期限及其有效性、标的股份转让安排等说明你公司

认为交易实施完成后广州恒贸将成为你公司控股股东的依据及合理性。请律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全面实施完成后广州恒贸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具体依据及合理性如下： 

（一）认定的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认定的主要依据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控

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

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

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

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 条第一款第（五）项

规定，控股股东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

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

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二）股权结构、持股比例差异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及主要股东的持

股比例差异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

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股权比例 持股数量(股) 股权比例 

卜范胜 39,049,940 16.28% 11,513,452 4.80% 

黄欣 12,527,566 5.22% 4,797,272 2.00% 

卜祥尧 1,752,239 0.73% 313,057 0.13% 

柳少娟 13,202,912 5.50% 13,202,912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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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瑞 8,663,357 3.61% 8,663,357 3.61% 

孙丽香 7,053,445 2.94% 7,053,445 2.94% 

广州恒贸 0 0.00% 36,705,964 15.30% 

注：上述股权比例系按照公司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总股本 239,875,009 股

计算得出，下同。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在先决条件满足，公司控股股东卜范胜、黄欣、柳少娟、

李凤瑞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的前提下，广州恒贸按照协议约定，分批受让转让方截

至协议签署日所持有的标的股份。同时，鉴于该等股份尚未达到可转让条件，在

股份可转让之前，转让方将标的股份的表决权及提名和提案权不可撤销地全权委

托予广州恒贸。 

可见，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即全部标的股份转让完成后），卜范胜及其

子卜祥尧、配偶孙丽香合计拥有公司 7.87%股份，广州恒贸拥有公司 15.30%股

份，广州恒贸为公司单一持有股份数量最大的股东，其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

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三）经营管理决策权安排 

根据《转让协议》的约定，在卜范胜、黄欣与柳少娟、李凤瑞解除一致行动

关系以及标的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后，转让方应配合广州恒贸促使公司尽快

召开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完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改选。即广州恒贸

有权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进行改组，转让方应予以配合。因此，广州恒贸将对

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的选任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对公司经营管理决策产

生重大影响。 

（四）委托表决协议期限及其有效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相关规定，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

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根据《转让协议》的约定，鉴于标的股份尚未达到可转让条件，在股份可转

让之前，转让方将标的股份的表决权及提名和提案权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予广州

恒贸。委托期限为转让方持有标的股份的全部期间，委托期限内，未经广州恒贸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7 

书面同意，转让方不得单方面撤销该等标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及提名和提案权委

托。 

经核查，该等约定内容合法合规，不存在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

情形。上述标的股份表决权委托安排可以保障广州恒贸在未取得标的股份所有权

之前合法、独立行使标的股份的表决权，从而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

响。 

（五）标的股份转让安排 

根据《转让协议》约定，双方将在标的股份达到可转让条件后，根据市场情

况协商确定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以及转让方式，转让价格以及转让方式应符合深

交所的相关规定。双方争取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标的股份交割。同时，

在先决条件满足后，广州恒贸向转让方提供不超过 3.47 亿元的无息借款，转让

方以其所持有的不超过 36,705,964 股公司股份为该借款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借款以及股份质押安排为后续的标的股份转让提供了保障。 

综上所述，如卜范胜、黄欣、柳少娟、李凤瑞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且本次交易

全面实施完成，广州恒贸将成为公司单一持有股份数量最大的股东，在标的股份

可转让之前，标的股份表决权委托安排以及股份质押安排使得广州恒贸可实际支

配标的股份的表决权，广州恒贸所拥有的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以及

公司经营管理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认定广州恒贸为公司控股股东具有合理性。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下接本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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